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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

美国通过立法严格要求政府部门采购本国产品，并对采购他
国产品设置歧视性条款。例如，《购买美国产品法案》规定，美国联
邦政府机构仅能采购在美国生产的加工最终产品以及在美国开采
或生产的未加工品（注33）。《美国法典》规定，针对申请联邦政府
或州政府资助的公共交通项目，必须使用美国国产的铁、钢和制
成品（注34）。《农业、农村发展、食品和药品管理及相关机构拨款
法案》规定，拨款资金不得为学校午餐、儿童成人关照食品、儿童
夏日食品服务、学校早餐等项目购买从中国进口的生的或加工
过的家禽产品。（注35）《国防授权法案》以国家安全为由，规定禁
止联邦政府采购中国企业提供的通讯设备和服务（注36）。

（二）滥用“国家安全审查”，阻碍中国企业在美正常投资活动
美国是全球范围内最早对外国投资实施安全审查的国

家。1975年，美国专门成立外国投资委员会，负责监测外国投
资对美国的影响。1988年，美国通过《埃克森－弗洛里奥修正
案》，对《1950年国防生产法》进行了修正，授权美国总统及其
指派者对外资并购进行审查。《2007年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
案》扩充了外国投资委员会（注37），扩大其安全审查范围。从
半个多世纪的立法过程看，美国对外国投资实施安全审查的主
线就是收紧法规政策，扩大监管队伍和审查范围，近期特别针
对中国强化了审查和限制。

在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实践中，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的依据
模糊不清，审查力度不断加大。根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历
年外资安全审查报告（注38），2005－2008年审查外国投资交
易案例468起，其中需要进入调查阶段的案例37起，占比仅
8%。但自2008年美国财政部发布《外国人合并、收购和接管
规制：最终规则》（注39）以后，2009－2015年期间审查的770
起案例中，需要进入调查阶段的达到310起，占比陡然提高到
40%。尤其是在最新披露的2015年数据中，这一比例进一步
提高到46%，处于较高水平（图8）。

（注30）“产品市场监管指标”（Indicators of Product Mar-
ket Regulation），衡量的是各国市场监管政策对产品公平竞争
的阻碍程度，得分越高表示阻碍越大。该指标根据“政府的控
制程度”“对创业的阻碍”“对贸易和投资的阻碍”三个部分综合
评分。自1998年开始，该指标每五年统计一次，目前已纳统年
份包括1998年、2003年、2008年和2013年。数据采集使用的是
问卷调研方式，由各国官方相关人士填写。该指标统计范围包
括35个经合组织国家和12个非经合组织国家。这里的产品实
际上也包含服务的内容。

（注 31）“国外供应商差别待遇指标”（Differential Treat-
ment of Foreign Suppliers），属于“产品市场监管指标”中“对贸
易和投资的阻碍”部分的二级指标，根据对航运、陆运和空运的
限制，对国外专业人士从业的限制，对国外相关主体申诉的限
制，对反竞争行为的限制，监管政策壁垒以及贸易便利化措施
进行综合评分，反映一国市场对他国产品的歧视程度，得分越
高表示歧视越严重。

（注32）经合组织网站（http：//www.oecd.org）。
（注33）美国白宫网站（http：//uscode.house.gov），《购买美

国产品法案》，该法案对适当放宽限制的情况作了补充说明。
（注34）美国白宫网站（http：//uscode.house.gov），《购买美国

产品法案》，该法案也对可适当放松限制的情况作了补充说明。
（注35）美国国会网站（https：//www.congress.gov），《农业、

农村发展、食品和药品管理及相关机构拨款法案》。
（注 36）美国国会网站（https：//www.congress.gov），《国防

授权法案》。
（注 37）美国国会网站（https：//www.congress.gov），《2007

年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
（注38）根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向美国国会提交

的年度报告整理，美国财政部网站（https：//www.treasury.gov）。
（注 39）美国财政部网站（https：//www.treasury.gov），2008

年11月21日。

中国企业是美国滥用国家安全审查的主要受害者之一。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成立以来，美国总统根据该委员会建议
否决的 4 起投资交易均系针对中国企业或其关联企业。
2013－2015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共审查39个经济体的
387起交易，被审查的中国企业投资交易共74起，占19%，连
续三年位居被审查数量国别榜首。从近年来美国否决和阻止
中国企业投资的数据来看（表4和表5），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对华投资审查范围已从半导体、金融行业扩大至猪饲养等食
品加工业。加上其审查程序不透明、自由裁量权极大、否决原
因披露不详等因素，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阻碍正常交易的
情况更为严重。

美国新立法进一步加强外资安全审查。2018年8月13
日，美国总统签署了《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作为其组成部
分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赋予了外国投资委员会
更大审查权，包括扩大受管辖交易范围、扩充人员编制、引入

“特别关注国”概念、增加考虑审查因素等，投资审查收紧趋势
明显。其中，特别要求美国商务部在2026年前每两年提交一
份关于中国企业在美投资情况的分析报告（注40）。

（三）提供大量补贴，扭曲市场竞争
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对部分产业和企业提供大量补贴、救

助和优惠贷款，这些补贴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市场的公平
竞争。根据美国补贴监控组织“好工作优先”统计，2000－
2015年间，美国联邦政府以拨款、税收抵免等方式至少向企业
补贴了680亿美元，其中582家大公司获得的补贴占总额的
67%（注41）。同一时期，美国联邦机构向私人部门提供了数千
亿美元的贷款、贷款担保和救助援助。享受美国政府补贴的行
业十分广泛，在列入统计的49个行业中，汽车、航空航天和军
工、电气和电子设备、油气、金融服务、化工、金属、零售、信息技
术等均在前列（注42）。美国州和地方政府也给予了企业大量
补贴。由于州政府在补贴方面基本不受联邦政府的管辖，其补
贴方式及金额透明度低，具有较大隐蔽性，实际补贴额远高于
其披露数额。

在航空领域，美国波音公司2000年以来获得联邦和州（地
方）政府的定向补贴金额145亿美元；2011年以来获得来自各
级政府的贷款、债券融资、风险投资、贷款担保、救助等737亿
美元（注43）（专栏5）。

在汽车行业，美国联邦和州政府均有对汽车的扶持政策，
并向大型汽车企业提供巨额救助和变相补贴。国际金融危机
期间，美国政府在“不良资产援助计划”下设立“汽车产业资助
计划”（AIFP），为大型汽车企业提供了近800亿美元的资金救
助（注44）。2007年，美国能源部依据《2007年能源独立和安
全法案》第136条款制定了“先进技术汽车制造贷款项目”，美
国国会对该项目的授权贷款总额达到250亿美元（注45）。特
斯拉公司自2000年以来得到美国联邦和州（地方）政府超过35
亿美元的补贴（注46）。

在计算机和半导体制造领域，美国事实上早就在执行由政
府引导的产业政策。上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对美国半导体
制造技术战略联盟拨款10亿美元，以创造具有“超前竞争性”
的技术，保持美国技术领先地位，避免过度依赖外国供应商。
苹果公司研发的几乎所有产品，包括鼠标、显示器、操作系统、
触摸屏等，都得到了美国政府部门的支持，甚至有些直接萌芽
于政府实验室。

在军工领域，美国对军工企业提供了包括税收优惠、贷款
担保、采购承诺等不同形式的支持，对濒临破产的大型军工企
业提供临时性政府贷款、企业重组基金、破产保护、过渡基金和
债务减免等优惠政策。《2014年美国国防生产法案》规定，“总
统可授权担保机构向私营机构提供贷款担保，以资助该担保机
构认定的，对建立、维护、扩大、保护或恢复国防所需生产或服
务至关重要的任何军工承包商、分包商、关键基础设施或其他
国防生产供应商等”。2016年，全球最大的军工企业洛克希
德·马丁公司获得康涅狄格州2亿美元资金支持。

（注40）美国国会网站（https：//www.congress.gov）。
（注 41）好工作优先组织网站（https：//www.goodjobsfirst.

org），2015年3月。
（注42）好工作优先组织网站（https：//subsidytracker.good-

jobsfirst.org）。
（注43）同上。
（注44）美国财政部网站（www.treasury.gov）。
（注45）美国能源部网站（http：//www.energy.gov）。
（注46）好工作优先组织网站（https：//subsidytracker.good-

jobsfirst.org）。
在农业领域，美国长期对农业实施高额财政补贴政策，世

界上绝大多数农业补贴政策均起源于美国。根据乌拉圭回合

谈判的结果，美国可在191亿美元的补贴上限内对各单项产品
提供“黄箱”补贴。凭借雄厚的财力和充裕的补贴空间，美国对
其大量出口的农产品提供了高额补贴。这些补贴影响了世界
农产品的公平竞争，多次遭到相关国家挑战，巴西与美国之间
历时12年之久的陆地棉补贴案就是典型代表。2014年，美国
对农业补贴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以“价格损失保障计划”和“农
业风险保障计划”替代原有的“反周期支付”等直接补贴计划，
但仍与价格挂钩，“黄箱”补贴的性质并未变化，而支持水平却
持续增加。美国农业部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格劳勃等指
出，这两种保障计划设定的参考价格均高于过去的目标价格，
实际是提高了补贴支持水平（注47）。美国国会研究局的测算
表明，两项保障计划2015年和2016年支出分别为101亿美元
和109亿美元，而且2016－2017年度支持水平超出了2014年
新法案出台前的水平（注48）。其中，对各单项产品支持的总金
额接近150亿美元，为近10年的最高水平（注49）。此外，美国
还通过各类信用担保计划促进农产品出口，并通过各类非紧急
粮食援助计划将大量过剩农产品转移到国外，导致了严重的商
业替代，对受援国当地农产品市场造成严重干扰，侵害了其他
农产品出口国的利益。

（四）使用大量非关税壁垒
世界贸易组织并不完全禁止对国内产业实行保护，但原则

是削减非关税壁垒、提升政策措施透明度，使其对贸易的扭曲
减少到最低限度。美国采用大量更具隐蔽性、歧视性和针对性
的非关税壁垒，对国内特定市场施以严格保护，明显扭曲了贸
易秩序和市场环境。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美国当前已通报的卫生和植物检
疫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分别有3004项和1574项，占全球
的比重分别高达18%和6.6%（图9）。联合国贸发组织2018年
6月29日的报告《对贸易监管数据的分析揭露新的重大发现》
（注50）中提到，要把一棵树进口到美国，需满足54项卫生和植
物检疫措施相关要求。这些措施严重影响了货物通关效率，增
加了贸易成本。

（五）滥用贸易救济措施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规定，成员方在进口产品存在倾销、补

贴或进口过快增长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贸
易救济措施，但有严格限定条件。美国大量使用贸易救济措施
对本国产业实施保护，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针对中国。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增多，在全球占比不断提高。全球
贸易预警（Global Trade Alert）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
共有837项新的保护主义干预措施，其中美国出台143项措
施，占全球总数的17.1%。2018年1－7月底，美国出台的保护
主义措施占全球比重达到33%（图10）。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7月
17日，美国仍在生效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共有44项（图
11），其中58%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采取的“双反”措施，
主要针对中国、欧盟和日本。

在反倾销调查中，美国拒不履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
书》第15条约定的义务，继续依据其国内法，对中国适用“替代
国”做法。根据美国国会问责局的测算，被认定为市场经济的
国家所适用的反倾销税率明显低于非市场经济国家。一般来
说，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税平均税率是98%，而对市场经济国
家的平均税率为37%（注51）。2018年以来，美国作出18项涉
及中国产品的裁决，其中14项税率都在100%以上。此外，美
国在替代国的选择上也具有较大随意性（注52）。中国出口商
在美国的倾销调查中受到严重不公正和歧视性对待。

四、美国政府的贸易霸凌主义行为

美国作为二战结束后国际经济秩序和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
建立者和参与者，本应带头遵守多边贸易规则，在世界贸易组织
框架下通过争端解决机制妥善处理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摩
擦，这也是美国政府曾经向国际社会作出的明确承诺。但是，美
国新政府上任以来，片面强调“美国优先”，奉行单边主义和经济
霸权主义，背弃国际承诺，四面出击挑起国际贸易摩擦，不仅损
害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利益，更损害了美国自身国际形象，动摇了
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根基，最终必将损害美国长远利益。

（注47）约瑟夫·格劳勃和帕特里克·韦斯特霍夫：《2014年

农场法案与世贸组织》，《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2015年。
（注48）兰迪·施奈普夫：《农场法案条款与世贸组织合规》，

美国国会研究局，2015年4月22日。
（注49）兰迪·施奈普夫：《2014年农场法案下的农场安全网

支出》，美国国会研究局，2017年8月11日。
（注50）联合国贸发组织网站（http：//unctad.org）。
（注 51）美国国会问责局 2006 年发布的报告《美中贸易

——取消非市场经济方法将降低部分企业反倾销税》。
（注52）曾经担任过1981－1983年美国国际贸易管理署副部

长助理的加里·霍利克先生曾向国会财政委员会这样描述替代国
选择：当一个人得出结论时，往往凭借的是一种感性认识，如对中
国的毛巾案中，我们列举了巴基斯坦、泰国、马来西亚、民主德国、
哥伦比亚和印度作为替代国，但这种列举没有任何理性可言。

（一）根据美国国内法单方面挑起贸易摩擦
美国现任政府以产业损害和保护知识产权为由，绕开世界

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单纯根据美国国内法挑起国际贸易摩
擦，以“232条款”、“201条款”和“301条款”名义发起一系列调
查。在调查中选择性使用证据材料，得出武断结论，而且未经
世界贸易组织授权，非法使用惩罚性高关税对待世界贸易组织
成员，严重违反世界贸易组织最基本、最核心的最惠国待遇、关
税约束等规则和纪律。这种单边主义行为，不仅损害了中国和
其他成员利益，更损害了世界贸易组织及其争端解决机制的权
威性，使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贸易秩序面临空前险境。

对多国产品开展“232调查”。美国政府滥用“国家安全”
概念推行贸易保护措施。2017年 4月，美国政府依据本国
《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对包
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钢铁和铝产品发起“232调
查”（注53），并依据单方面调查结果，于2018年3月宣布对进
口钢铁和铝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招致各方普遍反对和
报复。2018年4月5日，中国率先将美国钢铝232措施诉诸世
界贸易组织。美国宣布自6月1日恢复对欧盟钢铝产品加征关
税后，欧盟也予以反击并向世界贸易组织申诉，指责美国的措
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欧盟贸易专员马姆斯特罗姆称，美
国正在进行“危险游戏”，欧盟如不作回应将等同于接受这些非
法关税。截至2018年8月，已有9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向世界贸
易组织起诉美国钢铝232措施。2018年7月，美国政府又以所谓

“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汽车及零配件发起新的“232调查”。
众所周知，钢、铁等属于一般性生产资料，汽车属大众消费

品，与“国家安全”建立联系非常牵强。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认为，美国汽车产能利用率超过了
80%，美国约98%的乘用车进口来自欧盟、日本、加拿大、韩国
和墨西哥，以汽车危及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开展调查是站不住脚
的（注54）。美国政府随意扩大国家安全概念范围，毫无理论和
历史依据，其实质是利用相关法条赋予总统行政权力，绕过常
规法律限制实施贸易保护（专栏6）。

对多国产品开展“201调查”。2017年5月，美国依据本国
《1974年贸易法》，对进口洗衣机和光伏产品发起“201调查”
（注55），并在2018年1月决定对前者征收为期3年、税率最高
达50%的关税，对后者征收为期4年、税率最高达30%的关
税。这是2001年以来美国首次发起“201调查”。作为美国进
口洗衣机的主要来源，韩国已于5月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磋商
请求，并宣布将中止对美国部分产品的关税减让措施，以回应
美国对韩国产品征税的做法。2018年8月14日，中国将美国
光伏产品201措施诉诸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对中国开展“301调查”。2017年8月，美国依据本国《1974
年贸易法》，对中国发起“301调查”（注56），并在2018年7月和8
月分两批对从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此后还
不断升级关税措施，2018年9月24日起，又对2000亿中国输美产
品征收10%的关税。“301调查”是基于美国国内法相关条款开展
的贸易调查，衡量并要求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知识产权标准和市
场准入要求，否则就采取报复性的贸易制裁手段，早在上世纪90
年代就被称为“激进的单边主义”。从历史数据看，“301调查”使
用频率较低且多通过磋商协议解决。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2018年3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注57），1974年至今，美国共进行
122起“301调查”，但自2001年起，只有一起“301调查”被正式启
动。美国政府曾于1994年做出一项“行政行动声明”，表示要按照
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方式来执行“301条款”，即美国只有在
获得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授权后才能实施“301条款”所规
定的制裁措施。1998年，当时的欧共体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关于

“301条款”的争端解决案。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认为，单
从其法律规定上看，可以初步认定“301条款”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
规定。在本次中美经贸摩擦中，美国政府动用“301条款”对中国开
展调查，在未经世界贸易组织授权的情况下对中国产品大规模加
征关税，明显违反美国政府的上述承诺，其行为是完全非法的。

（注53）“232调查”指美国商务部根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
第232条款授权，对特定产品进口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进行
立案调查，并在立案之后270天内向总统提交报告，美国总统在
90天内作出是否对相关产品进口采取最终措施的决定。

（注54）查德·鲍恩推特，2018年5月27日。
（注 55）“201 条款”指美国《1974 年贸易法》第 201－204

节。根据该条款规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对进口至
美国的产品进行全球保障措施调查，对产品进口增加是否对美
国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作出裁定，并在120
天向总统提交报告和建议。总统根据法律授权，在收到美国国
际贸易委员会报告后140天内作出最终措施决定。

（注 56）“301 条款”是美国《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的俗
称。根据这项条款，美国可以对它认为是“不公平”的其他国家
的贸易做法进行调查，并可与有关国家政府协商，最后由总统
决定采取提高关税、限制进口、停止有关协定等报复措施。

（注57）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网站（http：//piie.org），《流
氓301：特朗普准备重新使用另一个过时的美国贸易法？》。

（二）片面指责他国实施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是一种弥补市场失灵、改善社会福利的有效工

具，只要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确定的规则，不应受到无端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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